
臺北市政府 88.01.27. 府訴字第八八００七六八六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養生學會

負　責　人　○○○

　　右訴願人因設立登記事件，不服本府社會局八十七年十月十二日北市社一字第八七二五

六０九五００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理　　由

一、按行政法院五十六年度判字第二一八號判例：「人民提起訴願，須以官署之處分致損害

　　其權利或利益為前提。所謂損害其權利或利益，係指原處分所生具體的效果，致損害其

　　確實的權利或利益而言。」六十二年度裁字第四十一號判例：「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

　　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

　　，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人民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

　　行政院暨所屬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訴

　　願事件有左列各款程序不合情形之一者不應受理，訴願會會議應為駁回之決議....四、

　　對於非行政處分....提起訴願者。」

二、緣行政院為維護社會秩序，對坊間一般社會團體，希確認其成立之宗旨及目的，輔導限

　　期依相關法令向政府有關機關辦理立案或登記，以利管理，經行政院邀集相關機關研商

　　，作成結論：「一、『○○養生學會』雖自稱為『○○養生學會』國術館，然該組織長

　　期以來冒用類似人民團體之名稱，使外界認其係為人民團體，亦有參加中華民國國術、

　　武術、氣功、道教等四協會為團體會員之事實，依內政部八十四年六月六日臺內社字第

　　八四七五二五一號函示，一般社會團體所屬之『團體會員』係指經政府立案或登記之團

　　體，為維護社會秩序，請內政部輔導該組織確認成立之宗旨及目的，限期依相關法令向

　　政府有關機關辦理立案或登記，逾期未辦理時，則由內政部依『人民團體法』第六十條

　　及第六十一條規定處理。二、依人民團體法第三條規定：『人民團體之主管機關：在中

　　央為內政部；在省（市）為省（市）政府社會處（局）；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但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鑒於坊間五術（如命理、風水、氣功、易經、紫

　　微等）之傳授，常有以人民團體辦理，然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何，時有爭議，為期該

　　等傳統民間活動，能受到正常之輔導，請內政部儘速整理類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爭議

　　之人民團體種類資料，送請本院研考會協調相關機關究明後，予以必要之指導或監督。

　　....」上開研商結論經行政院秘書長以八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臺內字第二五五五九四號



　　函知內政部略以：「......關於監察院函為依監察法第三十條規定委託調查據○○○女

　　士陳訴：為○○○養生協（學）會涉有不法，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函請貴部解散

　　該團體，惟貴部迄未予處理一案，奉　示：請照本院張副秘書長邀集相關機關研商結論

　　辦理，並儘速將貴部所報查復書重行整理報院，俾函復監察院。....」

三、案經內政部以八十七年十月二日臺內社字第八七八三二五六號函知臺灣省政府社會處及

　　臺北、高雄兩市市政府社會局並副知行政院秘書處等機關略以：「....說明：一、....

　　二、『○○養生學會』（○○）係非依『人民團體法』申請設立之團體，問導正視聽，

　　以保障民眾權益並納入政府管理起見，請　貴處（局）惠予配合輔導轄區內『○○養生

　　學會』（太極門）限期向政府擇一辦理營利事業登記或提出籌組社會團體之申請。三、

　　請　貴處（局）函請轄區內各『○○』道館負責人依左列事項辦理：（一）請具函述明

　　道館之營業性質（營利或非營利）、營業屬性（運動、醫療、教育....等）。（二）如

　　有營利行為，請檢具有關機關核發許可之營利事業登記證明；倘無法提出登記證明，或

　　未辦理登記，則請儘速辦理（並應將辦理情形函復當地社政主管機關），並不得再使用

　　『○○養生學會』或類似人民團體之名稱對外活動，以免誤導視聽。（三）如無營利行

　　為，則依『人民團體法』有關規定，向主管機關提出籌組社會團體之申請。（四）前開

　　營利事業登記或社會團體申請之提出，均以三個月為限，逾期依『人民團體法』第六十

　　條、第六十一條規定處理。....」本府社會局乃據以八十七年十月十二日北市社一字第

　　八七二五六０九五００號函知訴願人略以：「......函轉內政部有關輔導『○○學會』

　　（○○）依法向政府登記或立案，以利管理函乙份，請貴會儘速依上函辦理相關事宜，

　　....」訴願人不服，於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逕向本府社會局提起訴願，經該局移由本

　　府受理。

四、經查社會局上開函之內容，僅係該局函轉內政部八十七年十月二日臺內社字第八七八三

　　二五六號函，請訴願人依該函所示依法向政府辦理登記或立案，僅為事實之說明，其與

　　行政官署本於行政權作用，就特定事件對於特定人所為之公法上具體處分有別，非屬行

　　政處分。訴願人對之遽即提起訴願，揆諸首揭判例意旨，自非法之所許。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十七條第一項前段之規

　　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陳　敏



　　　　　　　　　　　　　　　　　　　　　　　　　　　　　　　　　　委員　黃旭田

　　　　　　　　　　　　　　　　　　　　　　　　　　　　　　　　　　委員　劉興源

　　　　　　　　　　　　　　　　　　　　　　　　　　　　　　　　　　委員　曾忠己

　　中　　華　　民　　國　　八十八　　年　　一　　月　　二十七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認原處分違法或不當而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內

政部提起再訴願，並抄副本送本府。

（內政部地址：臺北市徐州路五號）


